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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顶山市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人员的

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有效维护执法人员正当执法权益和行

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执法人员正确使用行政执法音像记

录设备，依法履行职责，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音像记录是指我局行政

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通过执法音像记录及视频监控

设备对执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收集，并保存归档，

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的记录方式。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以下简称“音像

记录设备”）是指我局专为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配备的，

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时所使用的录音、录像、取证和监控设

备，包括但不限于照相机、录像机、录音笔、记录仪、视频

监控设备等。

第三条 按照高效合理根据各行政执法机构行政执法工

作情况进行相应的音像记录设备配备：

（一）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申请办理的事项，

在受理地点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记录受理、办理过程（我

局入驻卫东区政务服务大厅的服务窗口，按卫东区政府相关

规定落实）；

（二）每个执法机构不少于 2 台。对执法任务较多的机

构不少于 3人一台；对执法任务较少的机构不少于 5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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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行政执法机构应当明确专人负责音像记录设

备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备随时能够正常使用。

设备的使用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执法人员

在出发或使用前应当仔细检查音像记录设备是否正常，电池

是否充足，内存卡是否有足够空间，时间显示是否准确，确

保能做到全程录音录像。

第五条 在实施执法管理活动时严格按照《平顶山市卫

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音像记录事项清单》进行音像记录。

对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

执法活动，应当进行全过程无间断音像记录。

第六条 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应反映执法活动现场的地

点、时间、场景、参与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等。录制内容应

当重点摄录以下内容：

（一）执法现场环境；

（二）当事人、证人、第三人等现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

言行举止；

（三）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具执法证件及告知当事人权

利和义务；

（四）重要涉案物品及其主要特征，以及其他证明违法

行为的证据；

（五）对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过程；

（六）执法人员对有关人员、财物采取措施的情况；

（七）执法人员现场制作、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

（八）其他应当采取音像记录的重要内容。

第七条 音像记录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对现场执

法活动的时间、地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和音像记录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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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重点进行语音说明，并告知当事人及其他现场有关人员正

在进行音像记录。

语音说明应使用规范执法用语。

第八条 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非因技术原因不得中止录

制或断续录制，不得任意选择取舍或者事后补录。

因设备故障、损坏，天气情况恶劣或者电量、存储空间

不足，现场有关人员阻挠、检查场所变化等客观原因而中止

记录的，重新开始记录时应当对中断原因进行语音说明。

第九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

应当在 24 小时内按照要求将信息储存至档案管理系统，并

完善案件名称、当事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记录日期及存储日

期等项目信息，作为行政执法音像资料管理。

第十条 禁止损毁、剪接、删改原始现场执法音视频资

料.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或者通过互联网等传播渠

道发布现场执法音视频资料。

行政执法音像资料的调阅、复制等，依照我局行政执法

记录信息调阅有关制度执行。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作为证据使用，从档案管

理系统复制调取音像记录资料时，应制作文字说明材料，注

明提取人、提取时间等信息，将其复制为光盘作为证据提交。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音像资料的存储期限与行政执法档

案的保管期限一致。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和个人信息的，应当予以保密，任何人不得擅自传播，不

得用于执法活动以外的目的。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保管、使用音像记录设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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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造成不

良影响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一）故意删除有效证据信息的；

（二）擅自借给其他人员使用的；

（三）不按照规定进行现场执法记录，导致发生涉法信

访、投诉或引发网络、媒体负面炒作的；

（四）违反规定泄露现场执法摄录的音像资料内容造成

后果的；

（五）故意摄录虚假证据信息或对摄录的音像资料进行

删改，弄虚作假的；

（六）用于非单位工作或违法违纪活动的；

（七）保管不妥造成现场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遗失、被盗

或不按照规定存储致使摄录的音像资料损毁、丢失，并造成

后果的；

（八）有其他严重违反音像记录设备管理、使用规定行

为的。

第十五条 音像记录设备纳入执法装备管理，装备机构

负责音像记录设备的配备，并对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十六条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工作纳入依法行政工

作考核，法制机构负责对音像记录情况进行评查。

第十七条督查机构负责对违反本制度的行为进行调查

处理。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